
 
 
 
 
 
 
 
 
 
 
 

 
 

 

包裝，標識及存放 
化學廢物 
的工作守則 
 
 
 
（根據香港法例第三五四章廢物處置條例第卅五條的規定頒佈） 

 
 
 
 
 
 
 
 
 
 
 
 

 
 
 
 
 
 
 
 
 
 

 香 港 環 境 保 護 署  
二零零五年十月版  

 
 
  

 
 
 



 
 
 
 
 
 
 
 
 
 
 

序
言 

  
 
 
 

此
工
作
守
則
屬
法
定
文
件
。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司
與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商
議
後
於
一
九
九
二
年
十
月
首
次
頒

佈
。
本
工
作
守
則
旨
在
為
履
行
廢
物
處
置
︵
化
學
廢
物
︶

︵
一
般
︶
規
例
內
有
關
包
裝
、
標
識
及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等
規

定
提
供
指
引
。
由
於
化
學
廢
物
本
身
固
有
的
危
險
性
質
，
故

在
處
理
及
存
放
方
面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
期
將
會
危
害
健
康
及

污
染
環
境
等
問
題
，
減
至
最
低
。 

      

  
 
 
 

如
對
本
工
作
守
則
或
廢
物
處
置(

化
學
廢
物)

(

一
般)

規

例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下
開
辦
事
處
查
詢
： 

 

地
址 

 
 

 
 

 

環
境
保
護
署
總
區
辧
事
處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一
三
零
號 

修
頓
中
心
二
十
八
字
樓 

 

電
話 

二
八
三
八 

三
一
一
一 

              

 
 
 
 
 

二 



 
 
 
 
 
 
 
 
 
 
 

目
錄 

 
 

 
 

 
 

 
 

 
 

 
 

 
 

 
 

頁

數 

一
、
引
言 

 
 

 
 

 
 

 
 

 
 

 
 

 
 

 
 

四 

二
、
包
裝 

 

 
 

二
․

一 

一
般
規
定 

 
 

 
 

 
 

 
 

 

四 

 
 

二
․

二 

容
器
的
規
格 

 
 

 
 

 
 

 
 

五 

 
 

二
․

三 

建
議
使
用
的
容
器
種
類 

 
 

 
 

 

六 
三
、
標
識 

 

 
 

三
․

一 

一
般
規
定 

 
 

 
 

 
 

 
 

 

八 

 
 

三
․

二 
標
籤
上
的
說
明 

 
 

 
 

 
 

 

八 

 
 

三
․

三 
標
籤
尺
寸 

 
 

 
 

 
 

 
 

十

一 

四
、
存
放 

 

 
 

四
․

一 

提
供
存
放
地
方 

 
 

 
 

 
 

十

一 

 
 

四
․

二 

一
般
規
定 

 
 

 
 

 
 

 
 

十

一 

 
 

四
․

三 

產
量
少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可
作
的
其 

 

 
 

 
 

 
 

他
安
排  

 
 

 
 

 
 

 
 

十

四 

 
 

四
․

四 

在
工
場
內
作
臨
時
存
放 

 
 

 
 

十

四 

 
 

四
․

五 

有
剩
餘
物
的
容
器  

 
 

 
 

 

十

四 

 
 

四
․

六 

存
放
被
列
為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十

五 

五
、
安
全
措
施  

 
 

五
․

一 

一
般
規
定 

 
 

 
 

 
 

 
 

十

五 

 
 

五
․

二 

存
放
地
方
的
警
告
牌  

 
 

 
 

十

五 

 
 

五
․

三 

安
全
訓
練
及
裝
備  

 
 

 
 

 

十

五 

 
 

五
․

四 

緊
急
程
序 

 
 

 
 

 
 

 
 

十

六 

六
、
豁
免 

 
 

 
 

 
 

 
 

 
 

 
 

十

六 

附
錄 

附
錄
甲 

標
籤
上
的
危
險
用
語 

 
 

 
 

 
 

十

八 

附
錄
乙 

標
籤
上
的
安
全
用
語 

 
 

 
 

 
 

十

九 

附
錄
丙 

危
險
廢
物
相
容
性
質
列
表  

 
 

 
 

二

十 

附
錄
丁 

消
防
處
防
火
組
的
聯
絡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二
十
二 

附
錄
戊 

勞
工
處
編
製
的
安
全
處
理
化
學
品
刊
物 

二
十
三 

附
錄
己 

處
理
化
學
廢
物
的
安
全
設
備 

 
 

 
 
 

二
十
四 

附
錄
庚 

處
理
工
業
廠
房
滿
溢
／
洩
漏
化
學
廢
物 

 
 

 
 

 
 

 

的
一
般
指
引  

 
 

 
 

 
 

 

二
十
五 

          

 
 
 
 
 

三 



 
 
 
 
 
 
 
 
 
 
 

一 

、
引
言 

 

 

廢
物
處
置
︵
化
學
廢
物
︶
︵
一
般
︶
規
例
︵
以
下

簡
稱
規
例
︶
是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三
五
四
章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訂
立
的
。
訂
立
日
的
是
管
制
化
學
廢
物
的
處
置
、

收
集
、
處
理
及
棄
置
。
規
例
將
化
學
廢
物
界
定
為
應
用

於
或
進
行
任
何
工
序
或
活
動
期
間
所
產
生
的
廢
料
、
廢

水
或
無
用
的
殘
餘
物
質
或
副
產
品
，
而
此
等
物
品
中
，

含
有
規
例
附
表
內
開
列
的
物
質
或
化
學
物
品
，
而
其
形

態
、
份
量
及
濃
度
又
足
以
危
害
人
體
健
康
或
污
染
自
然

環
境
。 

 
 

規
例
規
定
廢
物
產
生
者
在
將
化
學
廢
物
運
往
處
置

設
施
前
，
須
安
排
將
之
作
適
當
的
包
裝
、
標
識
及
存
放
，

以
保
障
工
人
和
公
眾
的
健
康
及
安
全
，
並
盡
量
減
低
因

處
理
失
當
而
產
生
的
潛
在
危
險
。
此
等
規
定
，
同
時
亦

適
用
於
在
原
址
或
內
部
處
理
前
臨
時
存
放
的
化
學
廢

物
。
本
工
作
守
則
，
就
如
何
遵
行
這
些
規
定
向
廢
物
產

生
者
提
供
指
引
。 

 
 

若
干
類
化
學
廢
物
根
據
香
港
法
例
第
二
九
五
章
危

險
品
條
例
的
規
定
，
被
列
為
危
險
品
。
而
危
險
品
︵
一

般
︶
規
例
則
就
危
險
品
的
標
記
、
包
裝
、
貯
存
和
運
送

等
事
宜
，
制
訂
各
項
條
文
。
根
據
危
險
品
條
例
第
六
條
，

任
何
人
士
如
擬
製
造
、
貯
存
、
運
載
或
使
用
危
險
品
數

量
超
過
危
險
品
條
例
所
指
定
的
豁
免
量
，
亦
須
向
消
防

處
處
長
申
請
牌
照
。
被
列
為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須
同

時
履
行
危
險
品
條
例
的
規
定
。 

  

二 

、
包
裝 

 

二
․

一 

一
般
規
定 

 

容
器
的
標
準 

 
 

化
學
廢
物
應
裝
載
在
設
計
及
構
造
適
當
的
容
器

內
，
以
避
免
在
正
常
的
處
理
、
貯
存
和
運
輸
期
間
，
出

現
洩
漏
、
濺
瀉
或
外
溢
情
況
︵
見
二
․
二
段
︶
。 

 

容
器
須
能
抵
禦
其
裝
載
物 

 
 

容
器
︵
包
括
封
蓋
︶
上
任
何
直
接
與
化
學
廢
物
接

觸
的
部
份
，
須
能
抵
受
廢
物
的
化
學
或
其
他
作
用
。
容

器
材
料
不
能
因
與
裝
載
物
發
生
任
何
反
應
而
產
生
危
險

產
品
或
減
弱
容
器
的
堅
固
性
。
必
要
時
，
容
器
及
其
封

蓋
應
加
上
內
櫬
墊
、
塗
層
或
予
以
處
理
，
使
與
裝
載
在

內
的
化
學
廢
物
可
相
容
。
在
貯
存
和
運
輸
化
學
廢
物

時
，
若
容
器
的
物
料
因
與
裝
載
物
起
化
學
作
用
或
溫
度

變
化
而
顯
著
軟
化
、
脆
化
或
增
加
其
滲
透
性
者
，
應
避

免
使
用
。
確
保
容
器
與
其
裝
載
的
化
學
廢
物
的
相
容

性
，
是
廢
物
產
生
者
的
責
任
。 

 

客
器
須
完
好
無
損 

 
 

容
器
須
完
好
無
損
，
沒
有
腐
蝕
、
染
污
、
損
毀
或
其

他
有
使
其
效
能
減
弱
的
毛
病
。
在
使
用
或
重
新
使
用
任

何
容
器
前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檢
視
容
器
內
外
，
以
確
保

其
狀
況
是
完
好
無
損
。
如
對
容
器
是
否
完
好
有
任
何
疑

問
，
則
不
應
使
用
。 

 

 
 
 
 
 

四 



 
 
 
 
 
 
 
 
 
 
 

容
器
須
密
封
妥
當 

 

 

所
有
裝
載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都
應
妥
當
地
蓋
好
或

密
封
、
正
確
地
放
置
及
保
持
清
潔
。
容
器
表
面
不
應
黏

附
任
何
化
學
廢
物
。
封
蓋
的
設
計
應
避
免
有
錯
誤
或
不

完
全
關
閉
的
情
況
出
現
。
封
蓋
是
否
已
完
全
關
上
，
亦

應
容
易
辨
別
。 

 

容
器
內
切
勿
混
合
亙
不
相
容
的
廢
物 

 

 
在
混
合
後
有
可
能
產
生
危
險
後
果
的
不
同
類
別
或

不
同
來
源
的
化
學
廢
物
，
切
勿
裝
載
在
同
一
容
器
內
。

一
般
而
言
，
不
同
類
別
或
不
同
來
源
及
工
序
的
廢
物
應

裝
載
在
不
同
容
器
內
。
這
樣
可
減
少
混
合
不
相
容
廢
物

的
危
險
、
可
將
標
識
容
器
的
工
作
簡
化
及
避
免
在
隨
後

處
理
廢
物
時
復
雜
化
。 

 

裝
載
液
體
廢
物
時
容
器
須
留
足
夠
空
隙 

 

 

在
將
液
體
廢
物
注
入
容
器
時
，
須
預
留
足
夠
的
空

隙
，
以
確
保
容
器
內
的
液
體
廢
物
在
正
常
的
處
理
、
存

放
及
運
輸
時
，
因
溫
度
或
其
他
物
理
狀
況
轉
變
而
膨

脹
，
而
不
會
造
成
容
器
洩
漏
或
永
久
變
形
。
一
般
而
言
，

容
器
頂
部
與
液
體
表
面
之
間
須
保
留100

毫
米
空
位
。 

 

二
․

二 

容
器
的
規
格 

 

容
器
的
設
計
、
材
料
及
構
造
，
須
符
合
聯
合
國
有
關

運
輸
危
險
品
的
建
議
第
九
章
所
釐
訂
的
規
格
︵
聯
合
國

文
件ST

/SG
/A

C
.10/1/R

ev.6

﹁
聯
合
國
橙
黃
書
﹂
︶
。

裝
載
化
學
廢
物
若
採
用
聯
合
國
規
格
，
可
確
保
包
裝
及

運
輸
化
學
品
和
危
險
品
能
與
國
際
標
準
保
持
一
致
。 

 

每
個
用
以
裝
載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
須
符
合
下
列
規

定
：  

﹁
聯
合
國
規
格
﹂
第
九
․
六
節
中
的
設
計
及
構
造

規
格 

 
 

﹁
聯
合
國
規
格
﹂
第
九
․
七
節
中
的
各
種
功
能
測

試
程
序
。
此
等
測
試
包
括
： 

 

−  −  −  −  

下
墜
測
試 

洩
漏
測
試 

內
部
壓
力(

水
力)

測
試 

推
叠
測
試 

 

此
等
測
試
採
用
的
標
準
，
須
適
用
於
聯
合
國
分
類

中
第
二
類
包
裝
所
列
的
物
品
。 

 
 

提
供
不
易
磨
滅
及
字
跡
清
晰
的
標
記
，
表
明
容
器

的
設
計
及
構
造
符
合
聯
合
國
的
規
格
。
標
記
內
容

應
有
聯
合
國
包
裝
符
號
及
聯
合
國
其
他
指
定
的
密

碼
制
度
資
料
︵
詳
見
表
一
︶
。
如
擬
作
更
深
入
的

了
解
，
請
參
閱
﹁
國
際
空
運
協
會
危
險
品
規
例

︵IA
TA

決
議
案
第618

條
附
件
﹁
甲
﹂
︶
︵
最
新

版
︶
﹂
。 

 
 

使
用
容
量
超
逾450

公
升
的
容
器
前
，
須
先
徵
得
環

境
保
護
署
︵
以
下
簡
稱
環
保
署
︶
的
批
准
。
一
般
而

言
，
此
類
容
器
的
供
應
商
或
廠
商
，
可
就
每
類
容
器
的

設
計
或
型
號
事
前
索
取
環
保
署
的
批
准
。
然
而
，
使
用

特
別
訂
造
的
容
器
，
則
應
以
書
面
詳
列
該
有
關
容
器
的

設
計
及
規
格
等
資
料
，
向
環
保
署
申
請
。 

 
 
 
 
 

五 



 
 
 
 
 
 
 
 
 
 
 

         

 
就
本
守
則
而
言
，
按
下
列
任
何
一
種
規
格
設
計
及
製

造
的
容
器
，
皆
被
接
納
為
符
合
聯
合
國
規
格
而
可
用
於

裝
載
化
學
廢
物
： 

 
 

國
際
海
事
危
險
品
守
則
︵IM

D
G

 C
ode

︶
。 

 
 

國
際
空
運
協
會
危
險
品
規
例
︵IA

TA

決
議
案
第

618

條
、
附
件
﹁
甲
﹂
︶
︵
最
新
版
︶
。 

 
 

美
國
運
輸
部
規
格49C

FR
 Part178

。 
 

 

澳
洲
陸
路
及
鐵
路
運
輸
危
險
品
守
則
。 

 
 

歐
洲
陸
路
運
輸
危
險
品
守
則(A

D
R

)
。 

 
 

歐
洲
鐵
路
運
輸
危
險
品
守
則
︵R

ID

︶
。 
 

 

廢
物
產
生
者
應
確
保
所
使
用
的
容
器
符
合
上
指
規

格
。
一
般
而
言
，
廢
物
產
生
者
應
查
核
容
器
可
有
附
上

適
當
的
標
記
及
所
載
物
品
的
資
料
。
如
對
容
器
的
規
格

有
懷
疑
，
廢
物
產
生
者
應
向
容
器
供
應
商
或
製
造
商
索

取
有
關
容
器
測
試
證
書\

報
告
。
此
等
測
試
文
件
更
應
保

留
作
為
遵
行
本
守
則
規
條
的
證
明
。 

表一 根據聯合國密碼制度在容器  
   上註明標記的規定  

二
․

三 

建
議
使
用
的
容
器
種
類 

 

雖
然
採
用
符
合
第
二
․

一
及
二
․

二
段
規
定
容
器
，

以
裝
載
被
危
險
品
條
例
列
為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但
有
關
的
包
裝
亦
應
遵
照
危
險
品
條
例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的
規
定
辦
理
，
是
故
為
方
便
處
理
及
運
輸

此
等
容
器
的
人
士
，
宜
選
用
其
中
幾
類
較
普
遍
的
類

型
。
茲
將
建
議
使
用
的
各
類
型
容
器
，
包
括
其
大
小
及

構
造
材
料
，
臚
列
於
後
： 

 

容
器
類
型 

 
 

桶
和
罐
因
為
較
為
普
遍
及
適
用
於
多
種
廢
物
，
應
作

首
選
。
桶
和
罐
一
般
有
兩
大
類
，
一
種
是
裝
載
固
體
或

淤
泥
，
蓋
頂
可
掀
開
︵
掀
蓋
式
︶
，
另
一
種
是
裝
載
液

體
、
注
孔
直
徑
不
超
過70

毫
米
，
蓋
頂
不
能
掀
開
︵
非

掀
蓋
式
︶
。
較
常
用
的
類
型
及
容
量
見
表
二
。 

        

 

至
於
固
體
及
體
積
特
大
的
廢
物
如
石
棉
塊
或
被
多

氯
聯
苯
污
染
的
裝
置
，
可
用
本
守
則
第
二
․

二
段
所
定
規

格
的
厚
身
及
防
漏
的
膠
袋
裝
載
︵
請
參
閱
處
理
、
運
送

及
處
置
石
棉
廢
物
的
工
作
守
則
和
處
理
、
運
送
及
處
置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工
作
守
則
︶
。 

 

表二 常用容器的類型及
   容量 

 
 
 
 
 

六 



 
 
 
 
 
 
 
 
 
 
 

容
器
的
容
量 

 

表三 不同化學廢物種類與一般容器的化學相容性  

 

在
決
定
採
用
大
或
小
的
容
器
時
，
須
考
慮
產
生
化
學

廢
物
的
數
量
及
密
度
。
如
需
將
大
型
容
器
從
製
造
點
移

至
存
放
點
時
，
廠
房
亦
應
預
留
空
間
及
通
道
。
舉
例
而

言
，
若
某
類
廢
物
的
每
次
產
量
在100

公
升
以
下
，
宜
採

用
多
個
容
量
較
小
的
容
器
。 

容
器
的
材
料 

 
 

塑
膠
和
鋼
是
較
常
用
的
材
料
。
確
保
容
器
封
蓋
及
其

他
附
件
的
材
料
與
所
裝
載
物
品
相
亙
兼
容
是
至
為
重

要
。
否
則
，
容
器
須
加
上
內
襯
墊
或
保
護
性
的
塗
層
或

予
以
處
理
。
表
三
概
括
地
提
供
適
合
裝
載
若
干
主
要
化

學
廢
物
容
器
的
材
料
。 

 
 
 
 
 

七 



 
 
 
 
 
 
 
 
 
 
 

三 

、
標
識 

 

三
․

一 

一
般
規
定 

 

所
有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都
須
貼
上
適
當
的
，
如
圖

一
所
指
定
設
計
的
標
籤
。
標
籤
須
註
有
第
三
․

二

段
規
定
的
說
明
，
並
符
合
第
三
․

三
規
定
的
尺
寸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確
保
標
籤
寫
上
準
確
及
足
夠

的
資
料
，
俾
在
處
理
、
存
放
及
運
輸
有
關
的
化
學

廢
物
事
情
上
，
得
以
適
當
及
安
全
的
辦
理
。 

 
 

標
籤
須
穩
妥
地
貼
附
在
容
器
的
適
當
位
置
，
使
標

籤
上
的
資
料
清
晰
易
讀
，
並
不
會
被
容
器
任
何
部

份
或
容
器
的
配
件
阻
擋
及
遮
蓋
。
為
確
保
標
籤
穩

固
，
標
籤
應
分
貼
附
在
容
器
的
兩
旁
而
非
蓋
頂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若
使
用
舊
的
或
經
修
復
的
容

器
，
應
確
保
容
器
上
的
舊
標
籤
全
部
被
撕
掉
或
除

掉
。 

 

三
․

二 

標
籤
上
的
說
明 

圖一 化學廢物標籤的設計  

 

標
籤
上
須
提
供
下
列
說
明
： 

 
 

英
文
﹁C

H
E

M
IC

A
L W

A
ST

E

﹂
及
中
文
﹁
化
學

廢
物
﹂
字
樣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的
姓
名
、
地
址
及
聯
絡
電
話
。 

 
 

使
用
在
工
序
上
並
會
產
生
化
學
廢
物
的
化
學
品
的

學
名
或
普
通
名
稱
︵
例
：
如
化
學
廢
物
源
自
鍍
鎳

浸
槽
，
標
籤
上
便
須
註
上
﹁
鎳
﹂
這
化
學
學

名
︶
。
如
化
學
廢
物
含
多
種
化
學
品
時
，
一
般
只

須
列
出
廢
物
的
所
有
主
要
成
份
。 

 
 

化
學
廢
物
若
可
按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登
記
指

引
﹂
小
冊
子
的
廢
物
類
別
分
類
，
則
標
籤
亦
須
註

明
該
廢
物
種
類
及
代
號
。 

 
 

圖
二
列
出
適
用
的
危
險
符
號
。
大
部
份
化
學
廢
物

只
須
選
用
其
中
一
個
符
號
。
表
四
列
出
常
見
廢
物

種
類
及
其
危
險
分
類
。
化
學
廢
物
若
產
生
兩
種
或

以
上
的
危
險
，
則
一
般
而
言
，
其
﹁
首
要
危
險
﹂

須
以
下
述
次
第
決
定
： 

 

 
 
 
 
 

八 



 
 
 
 
 
 
 
 
 
 
 

 
 
 
 
 
 
 
 
 
 
 

 

 
 
 
 
 
 
 

九 

 
 
 

九 

圖二 標籤符號  



 
 
 
 
 
 
 
 
 
 
 

(

ⅰ)
 

有
爆
炸
特
性
的
化
學
廢
物
須
採
用
﹁
爆
炸 

性
﹂
的
危
險
符
號
； 

(

ⅱ) 

容
易
自
動
燃
燒
、
或
遇
水
會
自
動
着
火
或
產

生
易
燃
氣
體
的
化
學
廢
物
，
須
採
用
﹁
易

燃
﹂
危
險
符
號
； 

(

ⅲ) 

吸
入
後
會
中
毒
及
根
據
危
險
品
條
例
被
列
為

第
四
類
︵
第
一
級
︶
危
險
品
或
根
據
聯
合
國

分
類
被
列
為
第
六
級
︵
第
一
組
︶
︵
包
裝
類

別
Ⅰ
及
Ⅱ
︶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有
毒
﹂
危
險
符
號
； 

(

ⅳ) 
易
燃
而
燃
燒
點
在
攝
氏23

o

︵
華
氏70

o

︶
以

下
的
液
體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易
燃
﹂
危

險
符
號
； 

(

ⅴ) 

易
燃
而
燃
燒
點
在
攝
氏23

o

或
以
上
，
且
屬
有

毒
或
腐
蝕
性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易

燃
﹂
危
險
符
號
； 

(

ⅵ) 

含
有
助
燃
特
性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助

燃
﹂
危
險
符
號
； 

(

ⅶ) 

腐
蝕
性
液
體
及
在
與
有
生
命
組
織
接
觸
時
會

造
成
嚴
重
損
傷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腐

蝕
性
﹂
危
險
符
號
； 

(

ⅷ)
 

根
據
危
險
品
條
例
被
列
為
第
四
類
︵
第
一

級
︶
危
險
品
或
根
據
聯
合
國
分
類
被
列
為
第

六
級
︵
第
一
組
︶
︵
包
裝
類
別
Ⅰ
及
Ⅱ
︶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
上
文
第(

ⅲ)

所
指
的
除

外
，
應
採
用
﹁
有
毒
﹂
危
險
符
號
； 

(

ⅸ)  

具
有
毒
特
性
的
化
學
廢
物
，
上
文
第(

ⅲ)

或

(

ⅷ)

內
載
的
除
外
，
應
採
用
﹁
有
害
﹂
危
險
符

號
； 

(

ⅹ)  

會
在
直
接
、
長
期
或
經
常
與
皮
膚
或
粘
膜
接

觸
下
引
起
發
炎
症
狀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採
用

﹁
刺
激
性
﹂
危
險
符
號
； 

除
此
以
外
，
若
有
關
的
化
學
廢
物
會
引
致
次
要
或
附

帶
危
險
，
標
籤
上
應
加
上
次
要
危
險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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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若干主要化學廢物種類的標籤規定



 
 
 
 
 
 
 
 
 
 
 

 

顯
示
有
關
的
化
學
廢
物
具
有
那
種
特
有
的
危
險
。

建
議
可
採
用
的
危
險
用
語
，
詳
見
附
錄
甲
。
用
語

與
香
港
法
例
第
五
十
九
章
附
屬
法
例
，
即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
危
險
物
質
︶
規
例
所
指
定
的
無
異
。 

 
 

顯
示
有
關
化
學
廢
物
所
需
的
安
全
措
施
。
建
議
可

採
用
的
安
全
用
語
，
詳
見
附
錄
乙
。
用
語
與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
危
險
物
質
︶
規
例
所
指
定
的
無

異
。 

 
三
․

三 

標
籤
尺
寸 

 

標
籤
尺
寸
的
規
格
如
下
： 

        
 

英
文
字
﹁C

H
E

M
IC

A
L W

A
ST

E

﹂
連
同
中
文
字

﹁
化
學
廢
物
﹂
的
尺
寸
不
應
小
於
標
籤
面
積
的
二

十
分
一
。
若
為
小
型
標
籤
，
每
個
字
最
少
應
約
為5

毫
米
高
。 

 
 

標
籤
上
所
須
顯
示
的
符
號
尺
寸
不
應
小
於
標
籤
面

積
的
十
分
一
，
且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不
可
小
於500

平
方
毫
米
。
一
般
而
言
，
最
小
尺
寸
應
為25

毫
米

x25

毫
米
。 

四 

、
存
放 

 

四
․

一 

提
供
存
放
地
方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提
供
合
適
的
地
方
，
以
暫
時
存

放
已
載
有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
存
放
的
地
方
應
接
近
產

生
廢
物
的
地
點
，
最
好
是
在
廢
物
產
生
者
的
工
場
範
圍

內
，
使
處
理
廢
物
的
工
作
盡
量
減
輕
，
方
便
監
管
。
若

存
放
地
方
處
於
多
層
大
廈
內
，
則
應
考
慮
來
往
電
梯
大

堂
或
出
入
口
地
點
的
距
離
等
各
種
因
素
。 

 
 

若
產
生
廢
物
的
工
場
內
沒
有
適
合
的
地
方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在
附
近
提
供
存
放
地
方
，
如
同
一
大
廈
內
的
另

一
層
樓
等
。
同
一
工
業
大
廈
內
各
廢
物
產
生
者
亦
可
共

用
一
處
廢
物
存
放
地
方
，
但
須
符
合
本
文
第
四
段
內
所

載
的
各
有
關
規
則
。
在
這
種
共
用
存
放
地
方
內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各
自
負
責
監
管
自
己
的
廢
物
。
方
法
之
一
是

把
共
用
的
存
放
地
方
劃
分
為
個
別
的
存
放
區
，
俾
每
一

廢
物
產
生
者
均
能
各
自
將
其
存
放
在
內
的
廢
物
，
予
以

適
當
地
鎖
上
，
防
止
閒
雜
人
等
，
任
意
干
擾
。 

 

四
․

二 

一
般
規
定 

 

存
放
地
方
只
可
供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用
。 

 
 

存
放
地
方
最
少
三
面
圍
以
牆
壁
、
間
隔
或
圍
欄
，

其
高
度
不
低
於
兩
米
或
相
等
於
堆
叠
起
的
容
器
總

高
度
，
以
較
低
者
為
準
。
適
合
造
圍
壁
用
的
材
料

包
括
混
凝
土
、
磚
、
有
防
護
層
或
經
處
理
的
鋼
材

等
。
圍
壁
須
作
堅
穩
及
固
定
的
築
建
。
存
放
地
方

的
示
意
圖
見
圖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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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保
空
氣
流
通
，
圍
牆
頂
及
天
花
間
須
留
空
間
，

亦
可
在
圍
牆
上
設
置
百
葉
窗
。 

 

存
放
地
方
不
得
連
接
排
水
渠
或
污
水
渠
。 

 

存
放
範
圍
內
須
有
足
夠
空
間
供
工
人
處
置
容
器
。

如
存
有
大
容
器
時
︵
如210

公
升
的
桶
︶
，
須
有
足

夠
空
間
，
供
手
推
車
或
其
他
起
重
工
具
在
內
移
動
。 

 

若
存
放
地
方
設
在
多
層
大
廈
內
，
其
位
置
以
不
阻

礙
逃
生
通
道
為
合
。 

 

存
放
地
方
倘
不
在
建
築
物
內
，
須
加
建
屋
頂
或
類

似
的
遮
蓋
結
構
，
以
遮
擋
雨
水
及
太
陽
的
熱
力
。

若
所
在
地
屬
低
窪
地
區
，
會
出
現
水
浸
事
件
，
則

地
台
應
予
提
升
。 

 

若
存
放
地
點
不
在
產
生
廢
物
工
場
內
，
則
須
另
設

適
當
的
門
或
閘
，
並
須
經
常
上
鎖
。 

 

存
放
地
方
須
保
持
清
潔
及
乾
爽
。 

 

用
以
存
放
裝
載
液
體
化
學
廢
物
容
器
地
點
的
地
面

須
鋪
上
一
層
不
滲
透
或
適
當
的
材
料
。
遇
有
溢
瀉

或
洩
漏
情
況
出
現
時
，
不
滲
透
的
表
層
可
防
止
液

體
滲
入
地
下
。
辦
法
之
一
是
在
地
面
施
加
環
氧
樹

脂
處
理
，
然
後
再
鋪
上
厚
身
磁
磚
以
保
環
氧
層
免

受
化
學
或
物
理
侵
損
。
其
他
物
料
亦
可
選
用
，
但

須
以
不
會
與
存
放
的
廢
物
產
生
化
學
作
用
者
為

合
。
不
滲
透
層
或
面
層
的
結
構
亦
應
足
以
承
受
一

般
負
荷
及
處
理
容
器
時
所
引
致
的
磨
損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經
常
檢
查
，
確
保
不
滲
透
層
或
地
面
，
獲

得
愜
意
的
保
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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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存放化學廢物地方的示意圖  



 
 
 
 
 
 
 
 
 
 
 

 
 

用
以
存
放
裝
載
液
體
化
學
廢
物
容
器
的
地
方
，
在

設
計
上
，
應
設
有
能
堵
截
其
中
最
大
容
器
內
載
的

全
部
廢
物
，
或
化
學
廢
物
總
存
量
五
分
一
的
儲
漏

結
構
物
，
以
較
大
者
為
準
。
該
結
構
物
的
高
度
以

不
超
過200

毫
米
為
宜
，
俾
方
便
以
人
手
或
機
械
搬

運
及
處
理
容
器
。
有
關
的
圖
樣
詳
見
圖
三
，
其
建

造
材
料
應
為
不
滲
透
及
不
會
與
存
放
的
廢
物
產
生

化
學
作
用
者
為
合
，
否
則
不
能
收
預
期
作
用
。
適

用
材
料
之
一
，
是
在
高
密
度
砌
磚
外
加
上
一
層
水

泥
混
凝
土
。 

 
切
勿
存
放
在
一
起
裝
載
不
相
容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
以
免
廢
物
相
互
接
觸
時
產
生
危
險
。
不
相
容

的
化
學
廢
物
，
一
般
包
括
那
些
在
相
互
接
觸
時
會

產
生
： 

−  −  

−  −  

強
烈
及
危
險
反
應
者
； 

大
量
熱
能
或
引
起
燃
燒
者
； 

             
易
燃
、
有
毒
及
有
害
氣
體
者
；
或 

有
毒
、
腐
蝕
或
不
穩
定
物
質
者
。 

 

表
五
列
出
了
一
些
常
見
不
相
容
的
廢
物
種
類
。
附

錄
丙
亦
提
供
一
些
較
詳
盡
的
不
相
容
化
學
品
的
指

引
。
存
放
不
相
容
化
學
物
的
地
方
，
在
設
計
上
應

予
以
分
隔
，
以
分
別
存
放
不
相
容
的
廢
物
。
個
別

間
隔
須
以
不
滲
透
性
的
牆
或
隔
牆
分
開
，
同
時
每

個
間
隔
亦
應
有
獨
立
的
堵
截
液
體
裙
腳
。 

 
 

如
能
遵
守
下
列
規
條
，
方
可
將
化
學
廢
物
容
器
堆

叠
存
放
： 

(

ⅰ)  

存
放
地
方
的
圍
壁
及
隔
牆
以
不
滲
透
物
料

建
造
； 

(

ⅱ)  

容
器
堆
叠
穩
妥
，
以
防
倒
下
；
及 

          

表五 不相容的廢物類別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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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  

所
有
容
器
在
堆
叠
存
放
時
均
保
持
直
立
位
置

及
在
注
滿
時
，
可
隨
時
搬
動
。 

堆
叠
的
高
度
一
般
以
不
超
逾2.5

米
為
限
。 

 

四
․

三 

為
產
量
少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所
作
的
其
他
安
排 

 

對
產
量
少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
特
別
那
些
總
存
量
不
超

過300

公
升
而
言
，
只
要
彼
等
在
收
集
或
處
置
其
廢
物

前
，
提
供
設
計
堅
固
的
櫃
／
箱
，
予
以
存
放
，
便
可
視

為
履
行
上
文
有
關
存
放
廢
物
地
點
的
規
定
。
櫃
／
箱
應

設
有
： 

 
 

存
放
架
底
部
須
設
有
防
漏
的
裙
腳
或
儲
漏
盤
，
以

盛
載
最
大
容
器
所
載
的
容
量
或
該
架
總
存
量
的
五 

                
份
一
，
以
較
大
者
為
準
。 

 

存
放
架
須
足
以
承
受
滿
載
廢
物
容
器
的
重
量
。 

 

櫃
／
箱
側
板
的
頂
及
底
部
︵
裙
腳
對
上
︶
應
設
多

個
直
徑
不
少
於30

毫
米
的
氣
孔
。 

 
 

用
以
建
造
櫃
／
箱
及
防
漏
裙
腳
或
儲
漏
盤
的
材

料
，
須
以
能
抵
受
容
器
內
化
學
廢
物
的
化
學
作
用
為

合
。
附
有
保
護
層
或
經
處
理
的
鋼
，
一
般
均
為
認
可
的

材
料
。
不
相
容
的
化
學
廢
物
須
分
別
存
放
，
或
存
放
在

以
不
滲
透
間
隔
分
開
的
不
同
部
份
。
此
類
櫃
／
箱
的
示

意
圖
見
圖
四
。 

 

四
․

四 

在
工
場
內
作
臨
時
存
放 

 

若
存
放
量
不
超
過50

公
升
，
化
學
廢

物
可
存
放
在
工
場
或
加
工
地
點
內
，
惟

廢
物
須
適
當
的
裝
載
於
容
器
內
，
並
加

上
標
籤
，
而
其
容
器
是
放
入
櫃
／
箱
或

結
構
堅
固
的
桶
內
。
櫃
／
箱
建
造
用
料

的
規
格
須
與
第
四
․
三
段
所
開
列
者
相

同
。
不
相
容
的
化
學
廢
物
，
應
分
別
存

放
，
或
置
於
以
不
滲
透
間
隔
分
隔
的
櫃

／
箱
或
桶
內
。 

 

四
․

五 

有
剩
餘
物
的
容
器 

 

內
含
剩
餘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
在
未

清
洗
前
，
須
與
載
有
化
學
廢
物
的
容
器

作
同
樣
處
理
。 

圖四 存放化學廢物的櫃／箱的主要特點  

 
 
 
 
 

十四 



 
 
 
 
 
 
 
 
 
 
 

四
․

六 

存
放
被
列
為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根
據
危
險
品
條
例
被
列
為
危
險
品
的
化
學
廢
物
，
其

運
送
及
存
放
等
事
宜
，
須
按
危
險
品
條
例
及
其
附
屬
法

例
辦
理
。
根
據
危
臉
品
︵
一
般
︶
規
例
，
存
放
超
過
豁

免
量
的
危
險
品
，
須
向
消
防
處
處
長
申
請
牌
照
。
各
類

危
險
品
的
豁
免
量
資
料
及
簽
發
存
放
牌
照
的
規
定
，
詳

見
危
險
品
︵
一
般
︶
規
例
及
消
防
處
刊
印
的
小
冊
子
。

有
關
資
料
可
按
附
錄
丁
所
載
的
聯
絡
地
址
，
逕
向
消
防

處
防
火
組
索
取
。
發
牌
條
件
，
通
常
包
括
按
消
防
處
所

訂
標
準
，
設
置
一
所
合
格
的
危
險
品
存
放
間
。 

  

五 

、
安
全
措
施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作
出
各
種
必
要
的
安
排
，
並
提

供
充
足
的
監
管
，
以
避
免
在
處
理
化
學
廢
物
時
發
生
危

險
或
造
成
損
傷
。 

 

五
․

一 

一
般
規
定 

 

調
派
能
幹
及
曾
受
訓
練
的
員
工
負
責
處
理
化
學
廢

物
。 

 

經
常
視
察
存
放
地
方
及
通
道
，
以
確
保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地
方
全
無
阻
塞
及
乾
爽
清
潔
。 

 

容
器
在
使
用
前
須
檢
查
可
有
滿
溢
或
洩
漏
。 

 

堆
叠
的
容
器
須
穩
妥
安
全
，
不
虞
倒
下
。 

 

不
相
容
的
廢
物
須
分
別
存
放
。 

 

須
持
有
一
份
列
明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種
類
及
數
量
的

紀
錄
，
並
須
經
常
填
上
最
新
的
資
料
。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的
地
點
不
准
飲
食
及
吸
煙
。
﹁
不

准
吸
煙
、
不
准
進
食
、
不
准
進
飲
﹂
等
的
標
貼
應

張
貼
在
附
近
。 

 

不
准
閒
雜
人
等
內
進
。 

 

五
․

二 

存
放
地
方
的
警
告
牌 

 

所
有
存
放
廢
物
的
地
方
，
包
括
櫃
／
箱
或
桶
，
均
須

在
入
口
或
開
啟
處
附
近
展
示
危
險
警
告
標
板
、
告
示
或

標
誌
。
此
等
標
板
、
告
示
或
標
誌
須
： 

 
 

以

紅

色

粗

體

字

在

白

底

上

清

楚

寫

上

英

文

﹁C
H

E
M

IC
A

L 
W

A
ST

E

﹂
及
中
文
﹁
化
學
廢

物
﹂
字
樣
，
所
有
字
母
及
中
文
字
體
不
得
小
於60

毫
米
高
； 

 

將
警
告
牌
穩
固
的
掛
在
或
其
字
樣
刻
／
寫
在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的
建
檠
物
外
壁
； 

 

須
能
抵
受
惡
劣
天
氣
及
堅
固
耐
用
；
及 

 

保
持
清
潔
，
不
受
阻
塞
。 

 

五
․

三 

安
全
訓
練
及
裝
備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向
負
責
處
理
化
學
廢
物
的
僱

員
或
其
他
人
士
提
供
足
夠
的
安
全
資
料
、
訓
練
和
裝

備
。
更
明
確
而
言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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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
豁
免 

     

五
․

四 
緊
急
程
序 

 

一
般
在
家
庭
內
產
生
的
化
學
廢
物
，
概
免
受
本
規
例

的
條
文
所
管
轄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製
備
書
面
的
應
急
程
序
，
以
供

一
旦
在
處
理
及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發
生
溢
瀉
、
洩
漏
及
其

他
意
外
時
，
有
所
依
據
。
附
錄
庚
提
供
處
理
工
業
廠
房

內
化
學
廢
物
溢
漏
的
一
般
指
引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確
保
其
僱
員
或
代
理
人
獲
得
足
夠
的
指
示
及
訓
練
，
並

在
緊
急
情
況
下
能
實
施
這
些
程
序
。
同
時
，
亦
須
為
應

付
此
等
緊
急
程
序
，
提
供
足
夠
及
合
適
的
衣
物
及
裝
備

︵
詳
見
附
綠
己
︶
。 

 

供
應
須
用
的
安
全
裝
備
並
確
保
僱
員
會
使
用
之
。

此
等
安
全
裝
備
須
保
持
完
好
無
損
及
經
常
予
以
清

洗
。
在
存
放
化
學
廢
物
地
方
附
近
須
存
有
足
夠
的

急
救
裝
備
。
重
要
的
安
全
裝
備
，
見
附
錄
己
。 

  

確
保
所
有
僱
員
均
明
白
廠
方
所
產
生
的
化
學
廢
物

的
危
險
的
標
記
及
其
安
全
預
防
措
施
。
勞
工
處
刊

印
的
處
理
化
學
品
安
全
資
料
詳
載
於
附
錄
戊
；
及 

 

就
每
種
會
產
生
化
學
廢
物
的
化
學
品
，
向
有
關
人

士
提
供
其
﹁
安
全
資
料
﹂
，
以
便
參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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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甲

標籤上的危險用語  
 
危險情況列表
 
危險情況  
 
1. 乾燥時容易爆炸。  

2. 震盪、磨擦、接觸火焰或其他火源即可能爆炸。  

3. 震盪、磨擦、接觸火焰或其他火源即極易爆炸。  

4. 形成極度敏惑的爆炸性金屬化合物。  

5. 加熱可能引起爆炸。  

6. 不論是否與空氣接觸都容易爆炸。  

7. 可能引起火警。  

8. 與可燃物料接觸可能引起火警。  

9. 與可燃物料混合時容易爆炸。  

10. 易燃。  

11. 高度易燃。  

12. 極度易燃。  

13. 極度易燃的液化氣體。  

14. 遇水即產生強烈反應。  

15. 遇水即放出高度易燃氣體。  

16. 與助燃物質混合時容易爆炸。  

17. 在空氣中會自動燃燒。  

18. 使用時，可能產生易燃／爆炸性氣體及空氣混合氣體。  

19. 可能產生容易爆炸的過氧化物。  

20. 吸入後會對人體有害。  

21. 沾及皮膚後會對人體有害。  

22. 吞食後會對人體有害。  

23. 吸入後會中毒。  

24. 沾及皮膚後會中毒。  

25. 吞食後會中毒。  

26. 吸入後會中劇毒。  

27. 沾及皮膚後會中劇毒。  

28. 吞食後會中劇毒。  

29. 遇水即放出毒氣。  

30. 使用時，可以變得高度易燃。  

31. 與酸接觸後即放出毒氣。  

32. 與酸接觸後即放出劇毒氣體。  

33. 有累積效果的危險。  

34. 引致灼傷。  

35. 引致嚴重灼傷。  

 
 
 
36. 刺激眼睛。  

37. 刺激呼吸系統。  

38. 刺激皮膚。  

39. 有對人體造成非常嚴重及永不復原的損害的危險。  

40. 可能對人體造成永不復原的損害。  

41. 可能對眼睛造成嚴重損害。  

42. 吸入後可能引起敏感。  

43. 沾及皮膚後可能引起敏感。  

44. 在密封情況下加熱可能爆炸。  

45. 可能引致癌症。  

46. 可能造成遺傳性的基因損害。  

47. 可能引致先天性缺陷。  

48. 長期接觸可能嚴重危害健康。  

49. 當潮濕時，在空氣中會自動燃燒。  
 
同時出現的危險情況  
 
14/15.  遇水即產生強烈反應，並放出高度易燃氣體。  

15/29.  遇水即放出有毒及高度易燃氣體。  

20/21  吸入或沾及皮膚後都對人體有害。  

20/21/22  吸入、沾及皮膚或吞食後都對人體有害。  

20/22  吸入或吞食後都對人體有害。  

21/22  沾及皮膚或吞食後都對人體有害。  

23/24  吸入或沾及皮膚後會中毒。  

23/24/25 吸入、沾及皮膚或吞食後會中毒。  

23/25  吸入或吞食後會中毒。  

24/25  沾及皮膚或吞食後會中毒。  

26/27  吸入或沾及皮膚後會中劇毒。  

26/27/28 吸入、沾及皮膚或吞食後會中劇毒。  

26/28  吸入或吞食後會中劇毒。  

27/28  沾及皮膚或吞食後會中劇毒。  

36/37  刺激眼睛及呼吸系統。  

36/37/38 刺激眼睛、呼吸系統及皮膚。  

36/38  刺激眼睛及皮膚。  

37/38  刺激呼吸系統及皮膚。  

42/43  吸入或沾及皮膚後都可能引起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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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乙 

標籤上的安全用語  
 
安全措施列表 
 
安全措施  
 
1. 必須緊鎖。  
2. 存放在陰涼地方。  
3. 切勿放近住所。  
4. 容器內的化學品必須保存在______(須指定適當液體 )。  
5. 保存在______(須指定適當的惰性氣體 )。  
6. 容器必須蓋緊。  
7. 容器必須保持乾燥。  
8. 容器必須放在通風的地方。  
9. 切勿將容器密封。  
10. 切勿放近食物、飲品及動物飼料。  
11. 切勿放近______(須指定互不相容的物質 )。  
12. 切勿受熱。  
13. 切勿近火   不准吸煙。  
14. 切勿放近易燃物質。  
15. 處理及打開容器時，必須小心。  
16. 使用時，嚴禁飲食。  
17. 使用時，嚴禁吸煙。  
18. 切勿吸入塵埃。  
19. 切勿吸入氣體／煙霧／蒸氣／噴霧 (須指定適當字眼 )。  
20. 避免沾及皮膚。  
21. 避免沾及眼睛。  
22. 如 沾 及 眼 睛 ， 立 即 用 大 量 清 水 來 清 洗 ， 並 儘 快 就 醫 診

治。  
23. 所有受污染的衣物必須立即脫掉。  
24. 沾及皮膚後，立即用大量______(須予指定 )來清洗。  
25. 切勿倒入水渠。  
26. 切勿把水加入這種物品。  
27. 採取措施，防止靜電發生。  
28. 避免震盪和磨擦。  
29. 這 種 物 質 及 其 容 器 必 須 由 ______( 須 予 指 定 ) 安 全 地 棄

掉。  
30. 穿著適當的防護衣物。  
31. 戴上適當的防護手套。  
32. 如通風不足，則須配戴適當的呼吸器。  
33. 配戴護眼／護面用具 (須指定適當字眼 )。  
34. 使 用 ______(須 予 指 定 )來 清 理 受 這 種 物 質 污 染 的 地 板 及

物件。  
35. 遇到火警及／或爆炸時，切勿吸入薰煙。  
36. 進 行 煙 薰 ／ 噴 霧 時 ， 配 戴 適 當 的 呼 吸 器 (須 指 定 適 當 字

眼 )。  

 
 
 
 
 
37. 遇到火警時，使用______(在空位上註明應該使用何種滅

火設備；如果用水會增加危險，加註 “切勿用水＂ )。 
38. 如感不適，應就醫診治 (可能的話，出示有關標籤 )。  
39. 遇到意外或感到不適時，立即就醫診治 (可能的話，出示

有關標籤 )。  
40. 誤吞後立即就醫診治，並出示此容器或標籤。  
41. 存放溫度不超過攝氏______度 (須予指定 )。  
42. 以______保持濕潤 (須指定適當物質 )。  
43. 祇可存放在原用的容器內。  
44. 切勿與______(須予指定 )混合。  
45. 祇可在通風的地方使用。  
46. 不宜在室內施用於表面闊大的物件。  
 
各種安全措施的配合運用。  
 
2/6/8.  容器必須蓋緊，存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2/8.  存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  
2/8/11. 存放在陰涼通風的地方，切勿放近______(須指明

互不相容的物質 )。  
2/8/11/43. 祇可 存放 在 原 用的 容器 內 ， 並放 在陰 涼 通 風的 地

方，切勿放近______(須指明互不相容的物質 )。 
2/8/43. 祇可 存放 在 原 用的 容器 內 ， 並放 在陰 涼 通 風的 地

方。  
2/11. 存放在陰涼的地方，切勿放近 ______(須指明互不

相容的物質 )。  
6/7.  容器必須蓋緊，保持乾燥。  
6/8.  容器必須蓋緊，並存放在通風的地方。  
16/17.  使用時，嚴禁飲食或吸煙。  
20/21.  避免沾及皮膚和眼睛。  
30/31.  穿著適當的防護衣物，並戴上適當的防護手套。  
30/31/33. 穿著 適當 的 防 護衣 物， 並 戴 上適 當的 防 護 手套 及

護眼／護面用具 (須指定適當字眼 )。  
30/33. 穿著 適當 的 防 護衣 物， 並 戴 上適 當的 護 眼 ／護 面

用具 (須指定適當字眼 )。  
31/33. 戴 上 適 當 的 手 套 及 護 眼 ／ 護 面 用 具 (須 指 定 適 當

字眼 )。  
41/43. 祇 可 存 放 在 原 用 的 容 器 內 ， 溫 度 不 得 超 過 攝 氏

______度 (須予指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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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 稱                

 1 酸 類 、 礦 物 、 非 氧 化  1              

 2 酸 類 、 礦 物 、 氧 化   2             

 3 酸 類 ， 有 機 的   G
H

3            

 4 醇 類 及 二 醇  H H
P

H
P

4           

 5 醛  H
P

H
F

H
P

 5          

 6 　 胺 或 氨 化 物  H H
GT

   6         

 7 胺 類 、 脂 肪 族 的 及 芳 香 族 的  H H
GT

H  H  7        

 8 偶 氮 及 重 氮 化 合 物 及 胼  H
G

H
GT

H
G

H
G

H   8       

 9 氨 基 甲 酸 酯  H
G

H
GT

     G 
H 

9      

 10 強 鹼  H H H  H    G 
H 

10     

 11 氰 化 物  GT
GF

GT
GF

GT
GF

    G   11    

 12 二 硫 代 氨 基 甲 酸 酯  H
GF
F

H
GF
F

H
GF
GT

 GF
GT

 U H 
G 

   12   

 13 酯  H H
F

     H 
G 

 H   13  

 14 醚  H H
F

           14

 15 氟 化 物 ， 無 機 的  GT GT GT            

 16 碳 氫 化 合 物 ， 芳 香 族 的   H
F

            

 17 鹵 化 有 機 物  H
GT

H
F

GT

    H 
GT 

H 
G 

 H
GF

H    

 18 異 氰 酸 鹽  H
G

H
F

GT

H
G

H
P

  H 
P 

H 
G 

 H
P
G

H
G

U   

 19 酮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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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G 

 H H    

 20 硫 醇 及 其 他 有 機 硫 化 物  GT
GF

H
F

GT

     H 
G 

      

 21 金 屬 ， 鹼 及 鹼 土 ， 元 素 的  GF
H
F

GF
H
F

GF
H
F

GF
H
F

GF
H
F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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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H 

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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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 
H 

GF
H

GF
H

GF
GT
H

GF
H

 

 22 粉 狀 、 氣 體 或 海 綿 狀 的 金 屬 、 其 他 元 素 及 合 金  GF
H
F

GF
H
F

GF     H 
F 

GT 

U GF
H

    

 23 片 狀 、 枝 狀 、 模 狀 等 的 金 屬 、 其 他 元 素 及 合 金  GF
H
F

GF
H
F

     H 
F 
G 

      

 24 金 屬 及 金 屬 化 合 物 ， 有 毒 的  S S S   S S   S     

 25 氮 化 物  GF
HF

H
F
E

H
GF

GF
H

GF
H

  U H 
G 

U GF
H

GF
H

GF
H

 

 26 　 類  H
GT
GF

H
F

GT

H       U     

 27 硝 基 化 合 物   H
F

GT

  H     H
E

    

 28 碳 氫 化 合 物 ， 脂 肪 族 的 ， 飽 和 的  H H
F

  H          

 29 碳 氫 化 合 物 ， 脂 肪 族 的 ， 不 飽 和 的   H
F

            

 30 過 氧 化 物 及 氫 過 氧 化 物 ， 有 機 的  H
G

H
E

 H
F

H
G

 H 
GT 

H 
F 
E 

H 
F 

GT 

 H
E

GT

H
F

GT

  

 31 酚 及 甲 酚 類  H H
F

     H 
G 

      

 32 有 機 磷 酸 鹽 ， 磷 　 硫 代 鹽  H
GT

H
GT

     U  H
E

    

 33 硫 化 物 ， 無 機 的  GT
GF

HF
GT

GT  H   E       

 34 環 氧 化 物  H
P

H
P

H
P

H
P

U  H 
P 

H 
P 

 H
P

H
P

U   

 35 可 燃 及 易 燃 物 料 ， 雜 類  H
G

H
F

GT

            

 36 爆 炸 物  H
E

H
E

H
E

    H 
E 

 H
E

  H
E

 

 37 可 聚 合 的 化 合 物  P
H

P
H

P
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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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H

P
H

U   

 38 氧 化 劑 ， 強 烈 的  H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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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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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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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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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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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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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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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還 原 劑 ， 強 烈 的  H
GF

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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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F

H
GF
F

GF
H
F

GF 
H 

H 
GF 

H 
G 

   H
GT

H
F

H
F

 40 水 及 含 水 混 合 物  H H      G       

 41 遇 水 起 反 應 物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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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附錄丁

 
 
 
 

 

 
 

提供有關防火及存放危險品規定資料的機構 
 

消防處防火組 

九龍尖沙咀東部 

康莊道 1 號 

聯絡電話：二七二三 八七八七 

 

 

 
二十二 



 
 
 
 
 
 
 

附錄戊 

 
 
 

勞工處出版的安全資料 

 工業常用危險化學品分類及標籤 

 安全訓練課程目錄 

 工業安全簡易指南 

 廠房安全措施好 意外減少生產高* 

 危險／安全工作服裝* 

 工業安全手冊* 

——使用一般工業化學品安全簡介 

——處理化學物品一般守則及急救指南 

 呈報意外及危險事件 

 急救指南 

*只刊行中文版。 

 

 

如擬獲得進一步資料，請聯絡 

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科 

香港干諾道西一八一號 

匯港中心二十五樓 

聯絡電話：諮詢組 

二五五九 二二九七  
 

 

 

 

 

 
 

二十三 



 
 
 
 
 
 

附錄己

 
 
 

 

處理化學廢物須用的安全裝備 
  
I. 個人的安全及保護裝備  
 

安全頭盔  
安全眼鏡或眼罩  
抵抗化學品的手套或長手套  
鋼頭的膠鞋或塑膠靴  
保護衣襪或工作服  
適當的面具或面罩  
洗眼用的瓶或設備  
連頭罩的護目鏡  
急救箱  

 
 
II. 處理緊急事件及洩漏的裝備  
 

滅火筒  
垃圾桶及刷子  
乾軟沙  
地拖及水桶  
紙巾及毛巾  
膠袋、空容器或桶  
吸附劑，例如蛭石、木糠等  
鏟  
鉗子  
人手操作的泵  
適合的抽取樣本設備  

 
 
 
 

 

 

 

 

 

 

 

 

 

 

 

 

 

 

 

 

 

 

 

 
二十四 



 
 
 
 
 
 

附錄庚 

 
 
 

 

處理工業樓宇滿溢／洩漏化學廢物的一般指引
 

1. 指示未經訓練人士與溢漏範圍保持一段安全

距離。  
 
2. 如有需要，開啟窗戶，提供強制性通風及把

溢瀉或洩漏所在的房門關上。  
 
3. 若溢瀉／洩漏的廢物屬劇毒、高度揮發性或

危險者，應立即安排緊急疏散及召援。  
 
4. 只准配戴適當保護衣物及裝備且曾受訓練的

人員處理及清潔溢瀉／洩漏的化學廢物。  
 
5. (a) 溢瀉／洩漏液體廢物出現在存放地方  

溢 瀉 ／ 洩 漏 的 廢 物 若 出 現 於 存 放 範 圍

內，可用人手操作的泵、鏟等手提器具

把廢物轉入合適容器內。小量的溢瀉／

洩漏物，可用紙巾、乾軟沙或蛭石等適

當的吸附劑加以覆蓋及混合，繼後將之

作固體化學廢物處理並轉入適當的容器

內，予以棄置。  
 

(b) 溢瀉／洩漏事故出現在其他地方  

若溢瀉／洩漏事故出現在其他地方，須

立即加以堵截及用適當的吸附劑，如紙

巾、乾軟沙或蛭石覆蓋之，繼後將之作

固體化學廢物處理並轉入容器內，再作

適當的棄置。  
 

 
6. 遭溢瀉／洩漏的化學廢物所染污的地方，應

予清洗。若有關的化學廢物是含水性或水溶

性有機物，可用清水作溶劑。若為不溶於水

的  有 機 化 學 廢 物 ， 可 用 火 水 或 松 節 油 作 溶

劑。清理過程中所產生的一切廢物，應作化

學廢物處理及棄置。  
 
7. 若有關溢瀉／洩漏可能引致地方嚴重污染或

影響環境時，應立即聯絡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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